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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促进 

一汽集团加快省内市场开拓政策措施的通知 

 吉政发〔２０１０〕３０号 

各市 （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 （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办、各直属机构： 

  《关于促进一汽集团加快省内市场开拓的政策措施》已经省政府第１０次

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关于促进一汽集团 

加快省内市场开拓的政策措施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稳定一汽集团的生产和销售，促进一汽集团

开拓省内汽车市场，保持全省汽车产业健康发展，尽快实现省委、省政府提出

的全省实现４００万辆汽车产能的目标，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促进一汽集

团加快省内市场开拓的政策措施： 

  一、继续支持一汽产品开展 “汽车下乡”活动 

  （一）延续执行一汽集团 “汽车下乡”产品补贴政策。２００９年省政府

出台的对一汽集团 “汽车下乡”产品补贴政策２０１０年再执行１年，时间从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 

  （二）提高对 “汽车下乡”产品补贴比例。将农牧渔民、农业生产经营合

作组织购买一汽集团 “汽车下乡”产品补贴比例由２００９年的１５％提高到

１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补贴标准仍为１０％。 

  （三）逐步扩大对一汽集团 “汽车下乡”产品的补贴范围。对一汽集团在

省内生产的其他型号汽车，在符合国家或省内相关政策的条件下，按照有利于



刺激消费、促进企业销售、有利于农民受益、有利于组织实施的原则，尽量纳

入到补贴政策范围。 

  二、加大一汽产品省内采购力度 

  （一）要加大公务用车采购一汽产品的力度。省内各级政府部门、事业单
位和公共机构配备、更新公务用车，在同质同价前提下，应优先选购一汽省内

生产的汽车，其中采购一汽自主品牌汽车所占比例不得低于５０％。有关部门

要按照国家重新制定的《政府公务用车配备更新管理办法》，使排量和价格的

规定更有利于采购一汽生产的自主品牌汽车。 

  （二）鼓励省内用户优先采购一汽客车的产品。对省内各地公交公司、客

运公司购买一汽客车长春本部生产的普通客车，省财政适当给予补贴。对推广

新能源汽车试点城市购买一汽客车长春本部生产的气电混合动力客车，省、市

财政按有关规定给予政策补贴。 

  （三）鼓励政府投资项目优先选购一汽产品。各级政府组织实施的水利、
电力、铁路及高速公路等工程建设项目，在项目招标和采购工程用车时，质

量、价格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鼓励施工单位优先选购解放车型。 

  三、积极支持一汽扩大省内汽车市场销售份额 

  （一）各市 （州）、县 （市、区）出租车管理部门要把一汽集团产品作

为当地出租车更新的首选车型，采取措施，引导当地出租车业主购买一汽生产

的汽车，并适当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 

  （二）省内新增或更新出租车，要对车辆尺寸、排量、安全等具体配置和

参数进行设定，鼓励使用一汽汽车。凡未到报废年限，提前更新购买一汽汽车
的出租车用户，可在当时市场价基础上，按照一汽的有关规定给予一定优惠。 

  （三）凡购买一汽生产的机动车，国家产品公告内的车型均可在省内办理

注册登记，国家产品公告已撤销的车型可在省内各车管所办理一次性注册登
记。对于一汽生产的非免检车型在我省办理注册登记时，由一汽出具机动车检

验合格报告单，实行注册登记免检。 

  （四）结合用车改革，鼓励省内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团体购买一汽产品，并

享受一汽给予团体购车的相关政策。 

  四、加大对一汽集团产品信贷支持力度 

  （一）支持一汽汽车信贷消费。省担保公司要积极开展对金融机构省内生

产汽车消费信贷风险担保业务，担保费率下调５０％。吉林银行要加强信贷支

持力度，与省担保公司建立汽车按揭贷款担保业务，对购买省内生产汽车首付
比例降低到２０％，贷款利率给予适当优惠，并延长贷款期限至不超过３年。

吉林银行与一汽财务公司加强在产品、客户等方面的合作创新，形成具有特色



的创新金融支持模式。省内银行对一汽集团经销商授信额度的期限，由一个财

政年度改为１２个月。 

  （二）积极支持一汽集团省内营销网络建设。对省内新建的专营一汽产品

的销售店，各市 （州）在建设用地上给予优先安排，并给予适当优惠。 

  （三）积极发展二手车业务，对在吉林省的一汽集团经销商，经审查符合

条件的，授予旧车经销权和租赁业务经营权。 

  五、加强规划，确保进出一汽物流畅通 

  （一）长春市要加快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确保进出一汽的物流通道畅通。

特别是一汽周边地区和进出长春市交通干线及交叉路口，要按照２０１２年２
００万辆、２０１５年３００万辆整车运输能力提前做出规划，加快主要通道

建设，满足一汽整车运输需要。吉林市也要围绕百万辆整车物流需要，尽快规

划，加紧建设。省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要加快长平高速公路的扩建，适应长、吉

两市物流运输的需要。 

  （二）省公安、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要根据省内路网情况，协助一汽商品运

输车辆做好便捷通行工作，高速公路管理机构对于批量运输的一汽商品运输车

辆，适时开通专用通道，减少车辆途中等待时间，物流企业要积极配合交通运
输管理部门，共同保证一汽物流运输通道的通畅。 

  （三）支持加快建立省内大型物流公司，为一汽所需生产物资及车辆的运

输提供一条龙服务。重点支持具有发展潜力的大型专业物流公司，给予专项资

金支持，使其尽快发展壮大，满足一汽所需物资及整车运输的需要。 

  六、加强对一汽集团及产品的宣传 

  （一）省内新闻媒体要与一汽集团建立媒体沟通平台，加强对一汽的宣传

报道。吉林卫视等省内主流媒体要开设专题节目，对一汽集团的发展和取得的

成绩及时宣传报道。 

  （二）加强对一汽产品广告宣传的支持。省内新闻媒体要优先为一汽产品

提供广告宣传，并给予最优惠待遇。省内高速公路广告经营者要积极支持一汽

集团利用我省高速公路网宣传一汽的产品，并在费用上给予适当优惠。 

  七、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一）省政府成立由省直有关部门和一汽集团参加的组织协调机构，负责

研究解决工作落实中遇到的问题。由省工信厅和一汽集团联合设立办公室，负

责政策措施的具体落实工作。 

  （二）各市 （州）要加强对本政策措施的落实工作，对涉及本地区的具体

内容认真贯彻执行，并指定专门机构负责，确保各项政策措施得到全面落实。 


